附件

2018年省级境外展会和中央中小开其他项目申报指南
对符合申报条件的我省企业登录福建中小开系统（http://112.111.2.23:8087/）进行“在线申报”资金项目拨付申请表，网上提交后打印并签章。各项目具体提供以下材料（材料中的相关费用以外币结算的，汇率参考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公布的2018年6月29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表》；材料若涉及外文资料，需同时提供中文翻译件）：

	一、境外展览会（企业/团体）
	资金拨付申请表；资质材料；招展函、展位确认书；展位原版电子照片；银行回单；发票；出入境记录；社保证明。（材料说明附后）

	二、管理体系认证
	资金拨付申请表；合同；发票；银行付款回单；证书；证书查询路径。

	三、产品认证
	资金拨付申请表；合同；发票；银行付款回单；证书；证书查询路径。

	四、境外申请专利
	资金拨付申请表；境外专利申请书；合同；发票；银行付款回单；证书；证书查询路径。

	五、境外宣传广告
	境外报刊杂志广告
	资金拨付申请表；广告代理商与广告商的合同或授权书；广告代理商与企业的合同；广告商开具给广告代理商的发票（如果多笔款项一并支付，提供清单）；广告代理商开具给企业的发票；广告代理商、企业的银行付款回单；样本原件；ISSN刊号网络查询结果截屏及续费水单复印件。

	
	境外互联网广告
	资金拨付申请表；项目申报单位与境外网络营销合作单位签订的合同；境外网络营销合作单位营业执照（如合同签订方为代理商，则除营业执照外，还应提供代理资格证明）；发票及银行水单（如合同签订方为代理商，则除项目申报单位与代理商之间的发票水单外，还需要提供代理商与授权方之间的费用账单明细及发票凭证）；境外网络营销账户截图；自有网站地址及截图。

	六、境外商标注册
	资金拨付申请表；申请文件；合同；发票；银行付款回单；证书；证书查询路径。


附：

境外展会申报材料说明

1.资质材料：2017年贸易额包括自营出口和委托出口，自营出口企业贸易额以海关最终确认的统计口径为准，无需企业提供；委托出口需提供供货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获得国家或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驰名商标”、“福建名牌产品”等称号的企业提供证书复印件，证书有效期需涵盖2017年或2018年。

2.招展函、展位确认书：内容包含展会名称（中英文）、时间、地点，企业名称（全称）、展位号、展位面积或规格、展位价格（应明确光地、标摊、开口、折扣等费用）等相关展位信息的展位材料，并由组展单位盖章；自行参展企业可提供邀请函、展位申请、展位确认等相关材料。

3.展位原版电子照片：提供从手机或相机中使用数据线导出的未经修饰的原版电子照片，内容包含展会期间能涵盖展位实景、展位楣板信息（双开、三开展位需提供正面及所有侧面楣板照片）、展位号、展品、申报展位左右周边等展位情况。

楣板英文名称需与《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一致；联合参展需由双方企业或组展公司盖章确认；非标准展位需提供组展公司或搭建公司盖章的展位图（标识展位规格及面积）；展位内体现其他公司名字及标志的需由双方公司提供相关说明并盖章；对提供的照片不够清晰完整的，需提供视频或展会会刊原件或可在线查询的官网信息等相关材料。

企业参展的实际展位数由银行回单、发票以及展位照片等因素综合认定。标准展位以9平方米界定，对非标准展位，按标准展位面积予以折算。企业应根据实际需求申请展位，对于展品数量明显稀少或品类明显不相符的展位，不予以认定。
4.银行回单：申报单位向境内汇款的提供银行盖章的回单；直接汇给境外的应提供境外汇款申请书、银行结算单复印件等相关材料（含多笔费用的，另附文件说明并自行拆分出各项费用）。

5.发票：展位费税务发票，须明确展会名称、时间、地点以及展位费等明细。

6.出入境记录：提供参展人员的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首页和签证页、出入境记录页（含护照号）复印件，或《中国公民查询出入境记录》或登机牌原件等相关材料。

7.社保证明：提供企业连续三个月（含参展当月）为参展人员缴纳的社保缴费证明，或银行盖章的对公账户工资发放结算单，或“福建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系统”截图打印的纳税凭证（需体现代缴单位和个人纳税明细）等相关材料。每个展会的参展人员只能对应一个参展主体，非本单位人员参展，需提供双方贸易往来、股权关系或其它关系等相关证明材料。

如是法人代表参展，可用营业执照复印件代替；如是股东参展，可用股东身份证明即商事主体公示信息截图代替；如是外籍、台港澳人员，提供外籍、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复印件。
